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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参网网络广告同
                                         合同编号：           
甲方：

乙方：北京艾可伦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乙方为甲方提供网络广告服务事宜达成合同如下：

一、合同内容

1、甲方为拓展商务、扩大影响，委托乙方进行网络广告宣传。
2、甲方选择  flash   广告形式，发布位置   首页B位置     
广告内容                                                  
广告超文本链接地址                                        
备注                                                                           

3、乙方为甲方提供网络广告服务，具体服务内容见附件。
4、在确定发布网络广告工作前,甲方必须将所需资料交给乙方，如因甲方提供资料不全或不及时，造成工作延误，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如果由于乙方的原因造成工作的延误，由乙方承担责任。

二、甲方的义务

1、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链接及发布需要的图文信息文件；

2、 甲方保证其所提供的链接图文信息文件符合我国广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且该文件本身并无瑕疵。

三、乙方的义务

1、乙方保证指定网站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能够正常运行；

2、乙方保证将甲方提供的图文信息文件置于指定网页的指定位置；

四、合 同 金 额
本合同全部金额为         元人民币整。合同生效之日起3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款合同金额,即         元人民币整；

五、服 务 期 限

自           年     月     日至自           年     月    日。

六、争 议 解 决
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产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七、知识产权的保护

双方在本合同有效期间获知的对方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需双方保密的事项，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公开，此条款并不因本合同的解除、终止、撤销而失效。

八、合同终止

1． 双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条款履行合同后，即乙方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双方协商的广告内容完成甲方的网络广告发布。

2． 任何一方终止合同，需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并说明正当终止理由，由双方签字代表协商终止合同。

3．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或者使得本合同的履行不可能、不必要或者无意义的，任一方均可以解除本合同。双方均不承担责任，待条件恢复后，由双方协商确定合同变更内容。

九、附则

1．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2． 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附附件一份。
3．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盖章（甲方）：                           盖章（乙方）：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电话：                                  电话：010-86078580

传真：                                  传真：010-62968366

QQ：                                   QQ：80738023

E –mail：                                MSN：phl365@hotmail.com

邮编：                                  邮编：100085

地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科实大厦B座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安全套网络广告价格表


查看广告位置详情请点上面的链接

	广告编号
	已预定时间段
	单位
	规格
	单价

	A1
	
	月
	508*75
	1500

	A2
	　
	月
	508*75
	3000

	A3
	　
	月
	508*75
	1500

	B1
	　
	月
	574*150
	1800

	B2
	　
	月
	574*150
	3600

	B3
	　
	月
	574*150
	1800

	C1
	　
	月
	100*100
	800

	C2
	　
	月
	100*100
	800

	C3
	　
	月
	100*100
	800

	C4
	　
	月
	100*100
	800

	C5
	　
	月
	100*100
	800

	C6
	　
	月
	100*100
	800

	D
	　
	月
	777*80
	1200

	E1
	　
	月
	777*80
	1200

	E2
	　
	月
	777*80
	2400

	E3
	　
	月
	777*80
	1200

	　
	　
	　
	　
	　


汇款到个人帐号的客户，不提供发票，可享受9折优惠；汇款到对公帐号的客户，可开具信息费、咨询费或培训费的发票。


对公帐号：0200095609000086024  

户名：北京艾可伦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开户行：北京市工商银行中关村支行营业部

个人帐号：开户地：北京   

户名：彭红林 工行卡号：9558 8002 0020 0063 499     

户名：彭红林 建行卡号：4367 4200 1117 0326 597


